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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 

    第一条  制定依据 

    为了满足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需要，提高我国专利代理行业从

业人员的综合素质，加强专利代理行业所需人才的培养，实现专利

代理行业上岗培训工作的系统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根据《专利代

理条例》和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 适用范围 

    专利代理机构中的实习人员参加上岗培训，适用本办法。 

    本办法所称实习人员，是指持有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》，并

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办理实习备案的人员。 

    第三条  总体目标 

    实习人员通过上岗培训，应当基本掌握专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、

执业标准和执业规则，初步掌握作为专利代理人所必备的知识和技

能，以便能够在实习导师的指导下从事部分专利代理工作。 

    第四条  组织实施 

   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负责制定上岗培训年度规划，明确培

训要求，确定培训和考核内容，选派授课教师。 

    符合本办法要求并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备案的实施机

构，可以组织实施上岗培训。 

    第五条  监督管理 

   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负责监督专利代理行业上岗培训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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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。 

 

第二章  上岗培训内容 

 

    第六条  培训形式 

    上岗培训采用现场面授的形式。 

    第七条  培训内容 

    上岗培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    （一）专利代理职业道德 

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了解专利代理行业的特点；

了解专利代理机构的基本情况、内部机构设置及规章制度；了解专

利代理人的工作内容、工作特点、岗位职责、岗位素质和能力要求

等；理解专利代理人的社会分工、责任、义务及执业风险；明确专

利代理人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3 个学时。 

（二）专利信息检索 

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掌握专利文献的基本概念和

相关术语；熟悉专利文献的特点、种类、标识代码、内容及作用等；

了解主要国家和组织专利文献的基本知识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4 个学时。 

    （三）申请文件的撰写 

    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深刻理解专利申请文件撰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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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性，增进对申请材料技术内容的理解；强化掌握申请文件撰

写的几种情况、主要步骤、应当注意的问题，以及撰写中常见问题

及案例分析等；掌握保留技术秘密的策略，以及与客户有效沟通的

技巧等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8 个学时。 

    （四）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及申请文件的修改 

    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正确理解专利局的审查意见，

掌握撰写意见陈述书的基本知识、撰写策略和技巧；掌握对专利申

请文件进行修改的时机、原则和其他各项要求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8 个学时。 

    （五）专利申请复审与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

    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熟悉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

制度；熟悉复审请求与无效宣告请求的程序；掌握复审请求与无效

宣告请求的审查原则及规定；掌握关于口头审理的规定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4 个学时。 

    （六）专利合作条约（PCT）申请介绍 

    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了解 PCT 及其实施细则、专

利合作条约行政规程的相关规定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4 个学时。 

    （七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代理实务 

    1、培训目标及内容：实习人员应当全面了解并掌握专利法、实

施细则以及审查指南中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及审查流程相关的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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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规定。 

    2、培训课时：至少 2 个学时。 

    （八）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核定的其他培训内容。 

    第八条  培训教材 

    上岗培训应当统一使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指定的教材。 

    第九条  培训师资 

    上岗培训师资应当从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上岗培训师资库

中甄选。 

    第十条  培训考核 

    实习人员接受上岗培训后应当进行考核。 

   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负责制定考核制度和考核方式、制作

考核试卷、组织阅卷及公布考核结果。 

 

第三章  实施机构 

 

    第十一条  实施机构的条件 

    组织实施上岗培训的实施机构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
    （二）具备组织实施上岗培训的基本能力； 

    （三）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备案，并签署《组织实施上

岗培训承诺书》； 

    （四）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认为应当满足的其他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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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二条  培训方案 

    实施机构应当根据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的上岗培训年度规

划，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制定上岗培训实施方案，并提前一个月报送

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。 

    上岗培训实施方案应当符合专利代理行业的特点以及本办法的

相关规定。 

    第十三条  监督与指导 

    实施机构组织实施上岗培训应接受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的

监督与指导。 

    实施机构应当在完成上岗培训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华全国专

利代理人协会提交培训报告。 

    实施机构应当在每年三月份向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提交上

一年度上岗培训年度报告。 

 

第四章  附则 

 

    第十四条  解释与生效 

    本办法由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负责解释。 

    本办法自二○一七年七月三日起施行。 

   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以前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
